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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五日舉行的

股東特別大會的惡劣天氣安排

茲提述Apollo智慧出行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八

月二十一日的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通告，內容有關將於二

零二四年九月五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金鐘道 89號力

寶中心一座15樓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知悉股東特別大會預定舉行時間存

在香港天氣狀況可能惡化的風險。有鑑於此，董事會謹此宣佈，倘於

股東特別大會預定舉行時間宣佈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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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色暴雨警告、「極端狀況」或其他類似事件生效，股東特別大會將如

期舉行，惟出席的法定人數須符合本公司細則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
Apollo智慧出行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許晉瑛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即許晉瑛先生（主席）及陳逸子女士；

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翟克信先生、Charles Matthew Pecot III先生及李巧恩

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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